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2019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完颜文豪

评论·融媒

新 华 融 媒 选 粹

■■ 6600 万万米米高高空空看看江江西西

扫描右侧二维
码，观看新华社视频。

中国有一片“三色”土地，火红燎原，古
色古香，翠绿如珠。

她是中国山水文化的历史缩影，也让
多少游人过客流连忘返。她用红火燎起革
命的星火，她用古色展现厚重的底蕴，她用
翠绿渲染锦绣的画卷。今天，她饱含热情
与坚韧的红色土地，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
发展奇迹。

这就是江西，红色古
色绿色，风景这边独好。

“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
之锋，29 日收到香港特区第六届区议
会一般选举所在选区选举主任通知，
其不获确认区议会参选资格。对这一
于法有据、于理应当的决定，黄之锋肆
意诋毁、恶意曲解，试图将法律问题
“政治化”，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同
时，也为反对派在选举中造势。

选举主任认为，黄之锋所采纳的
“自决前途”理念，包含以“香港独立”

作为选项，即客观地反映他并非真心
地及真诚地拥护基本法。特区政府也
发表声明表示，鼓吹或推动“民主自
决”与法例要求之声明内拥护基本法
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容相
违背，该候选人不可能符合相关选举
法律的规定。

“香港众志”是一个鼓吹“民主自
决”的激进组织，黄之锋也并非首位被
取消有关资格的“香港众志”成员。
2018 年 1 月 27 日，时任“香港众志”

常委周庭被选举主任认定参选立法会
港岛区补选提名无效。“香港众志”的
成员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香港，被取
消参选资格是理所当然。

纵观黄之锋历年来的所作所为，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港独
分子”“叛国分子”。修例风波爆发后，
黄之锋尤其活跃，明目张胆勾结外国
势力，疯狂攻击和抹黑“一国两制”，煽
动纵容暴徒搞乱香港。试问，这种试图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反中乱港分
子”，有何资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区议会选举？

黄之锋此次为了参选，巧舌如簧、
装模作样，实质上都不过是玩弄文字
游戏、误导舆论、欺骗民众罢了。诚如
选举主任所说，黄之锋清楚表示“我的
立场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政治审查
的环境”，“认为在一个不具实际约束
力的民意表态的方式下，香港独立可
作为民主自决的一个选项”，这些言论
都明显与基本法相违背。事实上，一旦
有合适机会，黄之锋们就会露出狐狸
尾巴，鼓吹和煽动“港独”，把香港变成
国际博弈的战场，变成对抗中央、颠覆国家政权的基地。

区议会是香港地区层次的区域组织，就市民日常生活事
务向特区政府提供意见，并参与地区管理事务。区议会的本
质决定了区议会选举必须重视民生，而非政治化。黄之锋宣
布参选以来，将区议会选举作为宣扬街头政治理念和输出暴
力革命思想的舞台，并非真心服务社区、服务市民。这样的
人，一旦进入地区工作，将成为香港百姓的噩梦，将对香港造
成长远的伤害，对“一国两制”的实践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区议会绝对不是播“独”的舞台，香港民众也不会允许
“乱港分子”把暴戾之气传导到社区工作。香港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港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行不通的。黄之锋
们，“反中乱港”必有代价！ 新华社香港 10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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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大连一起被害人和加害人均系未成年人的
刑事案件近日在网络上引发不少讨论，其中有
关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较多。

应该看到，刑事责任年龄是法律天平上一
个敏感的刻度，因为它直接涉及未成年人这个

特殊群体的权益，而他们的未来就是国家、民
族的未来。任何健全社会制度中，未成年人
都被置于需要特殊关爱与保护的地位。我国
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更是被冠之以
“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保护”二字突出强调
为立法宗旨。

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定为 14 周岁，与保
护未成年人的立法宗旨是相适应的，也是审
慎的。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缺乏独立判断
是非的能力、难以预判犯罪后果，因此不具备
独立承担犯罪后果的能力。而且，未成年人
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加害人往往也是“被
害人”，其犯罪成因较之成年人有更为复杂的

家庭、社会因素。也正是基于这些判断，将刑
事责任年龄起点设定在 14 周岁以上，在国际
上最为常见。

对待失足于成长之路上的孩子，什么才
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不妨将视野投入更广阔
的领域去寻找答案。

几乎就在大连这起恶性案件发生同时，
另外两件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事件也值得
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法
大修，对未成年人防欺凌和防性侵做出针对
性规定；反映校园欺凌的电影《少年的你》受
到观众追捧。这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但它
让人们看到，在保护未成年人、反对校园欺

凌、防范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系列攸关国家民
族未来的议题上，立法关注了社情、呼应了民
意，形成了良性互动。

更应该看到，爱，是我们对所有未成年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家庭、学校、社会、法律对
未成年人的爱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家庭之爱
长于温暖，学校之爱长于教化，社会之爱长于
关注，法律之爱长于告诫。各种爱的力量在未
成年人身上形成合力防止他们步入歧途方为
上上之策。对那些迷失于成长路上的孩子，于
情、于理、于法都更需要拉一把，帮他们学会敬
畏生命、善待他人、遵守法律，重塑健全人格，
找回完整世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相信法治和爱的力量吧 ！

本报评论员颜之宏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服务提
供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罪”的入罪标准。根据该解释 ，在致使违
法信息大量传播的，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
成严重后果的，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
节严重的等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
入罪。

近年来，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
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用户信息
泄露。一些违法平台还将用户视为“数据
矿藏”，想方设法攫取用户信息来达成不可
告人的商业目的。更有一些不法分子与部
分互联网平台合谋，将用户信息打包出售
给地下黑产。

此前两高已经出台司法解释，针对非法获
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
行为明确了入刑标准。此次，两高再次发布司
法解释，针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行
为进行明确。

也就是说，网络服务提供者“经监管部
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
户信息泄露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
刑责。

举个例子，假设某家酒店打着“扫码入
住”的旗号诱导消费者扫码，实际上却挂羊
头卖狗肉地让人莫名其妙地“变身”会员，
以便更进一步获取其家庭地址、银行卡等
个人敏感信息。在监管部门责令其采取改
正措施的情况下，酒店若仍我行我素拒不
改正，即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义务罪”。

此次释法，还对什么样算是致使用户
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作了“量化”：网
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义务，致使泄露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
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百条以上的，或致使
泄露住宿信息、通话记录、健康生理信息、
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
的用户信息五千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的“造成严重后果”。

此前，两高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情况进行了界定。

两次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释法，一个针
对“倒卖信息者”，一个则针对“信息存储和
使用者”。作为信息泄露源的“网络服务提
供者”，在此次释法中也被念起了“紧箍
咒”，更进一步倒逼相关平台加强对用户信
息的保护力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的行业创新
就需要用户让渡其隐私权。但是，一味地
出让隐私以获取便利，已经让我们在今天
的网络生活中有了“衣不蔽体”的观感。规
模化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不仅会带来电信
网络诈骗这样的社会问题，更有可能在关
键时期危及国家安全。

在打击涉信息安全犯罪问题上，国
家有关部门屡出重拳，收效显著。公安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今年 9 月 3 0
日，“净网 2019”专项行动已侦破涉网案
件 4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 万余名。
在各地的“净网行动”中，利用互联网非
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也被重点关注。

此次两高释法，对于涉信息安全的违法
犯罪活动做出了更为细致的界定，既在一定
程度上为相关企业和平台念了“紧箍咒”，也
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国家维护公民信
息安全的决心。

再敢泄露用户信息？小心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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